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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貳、案   由：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CM21裝甲運兵車於

104年11月14日執行戰備返防任務途中發

生2死墜湖事件，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於福

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查無他殺嫌疑將

案件簽結後，未再深入探究釐清，致使肇

事原因迄今未明，無法作成訓練教材案例，

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嗣105年8月16

日陸軍裝甲○旅CM11戰車演習墜溪4死1

傷事件，5號戰車駕駛楊炎霖在坡頂經由

車長向連長李永皓報告煞車異常時，連長

未詢問煞車壓力數值查明是否已達應依

規定停車待修狀況，即下達繼續前行指令，

顯有失當。楊炎霖則有駕駛戰車超過可順

利左轉位置、未倒車直接左轉、踩油門左

轉同時踩煞車、踩油門往左原地轉向等疏

失，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提起公訴

在案。而陸軍司令部未於事故發生前嚴格

訓練戰車人員之緊急應變能力，事故發生

後亦未深入查明相關人員之違失，進行澈

底檢討改進及懲處作為。另陸軍司令部明

知無線電通訊裝備為戰車指揮、掌握之重

要手段，其現有戰車之制式通訊裝備效能

欠佳，容易受到天候、地形等影響，卻未

積極提升裝備性能，容許車長以其自購未

經品質驗證之民用型無線電作為備援手

段，均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繼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下稱金防部）於民國（下



2 

 

同）104年11月14日發生CM21裝甲運兵車因暴衝墜湖，2

名官兵罹難後，陸軍裝甲○旅1輛CM11勇虎式戰車於105

年8月16日參與聯勇操演再度發生墜溪意外，致4死1輕傷

慘劇，究兩案事故原因為何？案經調閱國防部陸軍司令

部（下稱陸軍司令部）、國防部、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

署（下稱金門地檢署）、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

屏東地檢署）等機關卷證資料；105年9月20~21日訪談

陸軍裝甲○旅傷亡官兵家屬、事故地點現場履勘、詢問

陸軍八軍團指揮官季○○等相關人員；同年11月16日召

開諮詢會議，諮詢前立法委員帥化民將軍、中央警察大

學交通學系郭守穗教授、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動力及系統

工程學系侯光煦教授、周志正助理教授（兼車輛組組長）

及陸軍兵工整備發展中心（下稱兵整中心）前副主任蔣

光中先生；106年4月21日詢問國防部副部長鄭○○等相

關人員，發現陸軍司令部處理兩事故過程確有違失，應

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金防部CM21裝甲運兵車於104年11月14日執行戰備

返防任務途中墜湖，22歲車長王○○及25歲駕駛黃○

○慘遭溺斃。目擊證人於警局稱：「裝甲運兵車突然

右轉先撞倒行道樹後就往太湖內衝去」、「王○○及黃

○○已離開座位爬上甲車頂上求救，並呼喊說左手拉

柄卡死，無法煞車」、「他們回說不會游泳」等語。關

於本件事故原因，金門地檢署委託鑑定認為應可排除

「機械故障」，只剩「人為疏失」及「不可抗力」，當

日並無天災，很可能係屬人為疏失。陸軍司令部於該

署查無他殺嫌疑將案件簽結後，並未向該署調閱相關

卷證，亦未詢問相關證人及調查相關物證，對於本墜

湖事件究竟係何原因造成，未能深入探究釐清，致使

肇事原因迄今未明，相關疏失未能全盤檢討改進，無

法作成訓練教材案例，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核

有明確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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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防部所屬金門守備大隊機步營步○連於104年11

月14日執行「戰備返防」任務，同日下午2時50分

許車隊中第5輛CM21裝甲運兵車突然向右轉，撞倒

路樹後墜入太湖，該車車長王○○及駕駛黃○○2

人經同車隊其他人員現場施予救援無效沉入湖

中。 

(二)同車隊部分人員趕赴附近金湖消防分隊報案，經消

防局調度人員會同海龍蛙兵潛水人員打撈尋獲後，

緊急由救護車送往金門醫院急救，惟2人於到院前已

無自發性心跳、呼吸，車長王○○於104年11月14

日下午5時2分許、駕駛黃○○於同日下午5時17分許

停止急救，宣告不治死亡。據陸軍司令部說明，駕

駛黃○○25歲，係志願役上兵，102年7月3日開始服

役，曾於103年12月8日至104年1月8日（訓期5週）

接受CM21系履帶甲車駕駛訓練，合格證書號碼：

陸教步訓字第1030005158號。 

(三)CM21裝甲運兵車墜湖事件發生後，金防部支援營

保修連上士副班長蔡○○於金門縣警察局詢問時稱：

「我駕駛第6輛是1.75噸的小貨卡……我們車隊開

至金門高職大門正前方路段，時間約15時，我就看

到我前方由車長王○○、駕駛黃○○所乘坐之

CM21裝甲運兵車突然右轉先撞倒行道樹後就往太

湖內衝去，就看到甲車一直下沉，當下王○○、黃

○○離開座位爬上甲車頂上求救，我後面車隊的人

留下來，我就立即開車前往金湖消防隊求救，消防

隊的救援人員有先往現場，我和班長則在消防隊敘

述初步概況，約5、6分鐘又返回現場時，人車已沉

入水底，沒看到人……該甲車的操縱桿是左右各1

支操縱連桿，往前推是行進，往後拉是煞車，如果

車頭偏左就要將右手拉桿向後拉（剎），車頭偏右就

拉（剎）左手拉桿，調整車行方向，看見該車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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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轉，我懷疑該車駕駛將右拉桿瞬間後拉煞車才會

往湖裡開去。」金防部金門守備大隊機步營營部連

二級廠上尉廠長洪○○於金門縣警察局詢問時稱：

「我有跟隨車隊，我搭乘車輛為第7輛，第7輛是悍

馬車，車長為我本人……目睹該事故甲車時，已擊

行道樹，緩緩朝湖裡滑動，當下我有叫車長及駕駛

趕快爬出來，車長王○○、駕駛黃○○等2員有爬出

車外，站在車頂，駕駛黃○○說：『操縱桿卡死』，

隨後該事故車就一直往湖中下滑，車輛沉沒地點約

與岸邊目測約10~11公尺……。」金防部金門守備

大隊少校參謀主任王○○於金門縣警察局詢問時稱：

「我今天有參與督導該單位戰備任務……第8輛殿

後車是輕型戰術輪車，是由我擔任車長……我們車

隊每部車的間距約5~10公尺，車速約時速30~40公

里，當第5輛車開至金門高職大門正前方路段，發現

由車長王○○及黃○○所乘坐之CM21裝甲運兵車，

突然右轉先撞倒行道樹後就往太湖內衝去，我們隨

後的車輛見狀立即下車協助處理，甲車尚未完全掉

入湖內，當下王○○及黃○○已離開座位爬上甲車

頂上求救，並呼喊說左手拉柄卡死，無法煞車，沒

一會兒車子就往前滑入湖中，他們也跟著車下沉到

湖裡，我們在岸上有先詢問他們會不會游泳，他們

回說不會游泳，因為甲車已經下沉，他們也在水面

掙扎，時間大約短短2分鐘，我們有呼喊他們要先做

水母漂等候救援，我也立即脫下上衣及靴子跳入水

中欲救援，但我用蛙式下水後游了2~3公尺身體也

一直往下沉，所以無法救到他們，便使力游回岸上，

同行車輛也有人前往就近的消防分隊報案請求支

援。」嗣經金門地檢署檢察官於105年3月25日將該

案簽結略以：「本件依現場目擊證人蔡○○等人證述，

肇事車輛係因不明原因急速右轉撞倒行道樹後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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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會同法醫師初步相驗結果，發現死者2人身體外觀

並無疑似因打鬥所致之明顯外傷，且本件經委託台

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下稱汽車修理公會）

進行鑑定結果，認為肇事車輛所屬之相關機械組件

作用情形，並無明顯之異常，應可排除機械故障所

造成之事故因果關係，有該會軍9-31159鑑定報告書

附卷可稽。本件尚查無他殺嫌疑，家屬對此亦無意

見。」 

(四)經查，陸軍司令部嗣後並未就本案是否涉有人為疏

失展開行政調查。本院詢問時，針對「CM21裝甲

運兵車104年11月14日發生墜湖事件，為何未展開行

政調查？是否有人為疏失？」問題，陸軍裝甲兵訓

練指揮部少將指揮官李○○稱：「CM21裝甲運兵車

係由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來訓練，非由裝甲兵訓練

指揮部來訓練，但同樣是履帶車輛，甲車跟戰車的

操作系統是完全不一樣的，CM21沒有腳煞車，它

只有右腳是油門，操縱方向桿在甲車轉向同時也兼

負煞車的功能，依照過往幾十年經驗，駕駛手在操

作的時候，如果沒有專心，會把拉操縱桿的煞車忘

了，就是跟開民車的習慣一樣，遇到緊急狀況，用

腳踩煞車，但事實上他踩的是油門，這在民國80年

初在裝甲兵學校也都有學員在操作時，把前面教官

給撞死的案例，主要是在緊急狀況下，駕駛的第一

反應把它當作民車的習慣在做處置，在金門這個案

件，檢察官經過調查證明車輛是完好的，家屬也都

認同，且該車車長及駕駛都溺斃，就未再追究。檢

察官介入後，所有東西都封鎖，行政調查有困難，

當事人已死亡，沒辦法詢問過程。」金防部少將參

謀長陳○○稱：「本案第三公正單位及檢察官曾拿1

台妥善的車輛在同樣的地點作模擬測詴，因為缺乏

當事人的證詞，我們沒辦法斷言是否人為疏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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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弟兄都是完成合格的訓練，在機械組件是正常的

狀況下，需要當事人的證詞，比較公允。」  

(五)惟查，CM21肇事車輛業經第三公正單位鑑定結果，

認為相關機械組件作用並無明顯異常，且當日並無

天災發生。陸軍司令部雖以「檢察官介入後，所有

東西都封鎖，行政調查有困難，當事人已死亡，沒

辦法詢問過程」為由，並未啟動行政調查。惟金門

地檢署以「查無他殺嫌疑，家屬對此亦無意見」為

由將本案簽結後，即無該部所稱「所有東西都封鎖」

問題。再者，當事人雖死亡，仍有許多目擊證人可

以為證。陸軍司令部並未向檢方調閱相關卷證，亦

未詢問相關證人及調查相關物證，即以行政調查有

困難為由，對於本墜湖事件是否因人為疏失抑或其

他因素所造成，未能深入探究釐清，致使肇事原因

迄今未明，相關疏失未能全盤檢討改進，核有明確

違失。 

(六)綜上，金防部CM21裝甲運兵車於104年11月14日執

行戰備返防任務途中發生墜湖事件，22歲車長王○

○及25歲駕駛黃○○均溺斃。副班長蔡○○於警局

稱：「CM21裝甲運兵車突然右轉先撞倒行道樹後就

往太湖內衝去」，參謀主任王○○於警局稱：「甲車

尚未完全掉入湖內，當下王○○及黃○○已離開座

位爬上甲車頂上求救，並呼喊說左手拉柄卡死，無

法煞車，沒一會兒車子就往前滑入湖中，他們也跟

著車下沉到湖裡，我們在岸上有先詢問他們會不會

游泳，他們回說不會游泳」。金門地檢署委託汽車

修理公會鑑定結果，認為肇事車輛所屬之相關機械

組件作用情形並無明顯異常，應可排除機械故障所

造成之事故因果關係。該署以本件尚查無他殺嫌疑

且家屬對此亦無意見為由，將案件簽結。陸軍司令

部以「檢察官介入後，所有東西都封鎖，行政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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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難，當事人已死亡，沒辦法詢問過程」為由，

並未啟動行政調查。惟地檢署將本案簽結後，即無

該部所稱「所有東西都封鎖」問題；當事人雖死亡，

仍有許多目擊證人可以為證。陸軍司令部並未向地

檢署調閱相關卷證，亦未詢問相關證人及調查相關

物證，即以行政調查有困難為由，對於本墜湖事件

是否因人為疏失抑或其他因素所造成，未能深入探

究釐清，致使肇事原因迄今未明，相關疏失未能全

盤檢討改進，無法作成訓練教材案例，以避免類似

事件再次發生，核有明確違失。 

二、105年8月16日陸軍裝甲○旅CM11戰車演習，第5輛戰

車翻落網紗溪，除24歲駕駛楊炎霖脫困外，24歲車長、

30歲安全軍官、23歲裝填手及24歲射擊士均溺斃溪中。

經屏東地檢署委託鑑定及現場勘驗測詴結果，認為事

故原因可排除「機械故障」。楊炎霖在坡頂經由車長

向連長李永皓報告煞車異常時，李永皓未詢問煞車壓

力數值查明是否已達應依規定停車待修狀況，即下達

繼續前行指令，顯有失當。楊炎霖則有駕駛戰車超過

可順利左轉位置、未倒車直接左轉、踩油門左轉同時

踩煞車、戰車右側履帶輾壓2座護欄、將檔位打入空

檔而非倒車檔、踩踏油門往左原地轉向等疏失，致生

本件事故，核有違失。該署亦為相同之認定，以其涉

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276條第2

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訴在案。陸軍司令

部未於事故發生前嚴格訓練戰車人員之緊急應變能

力，於事故發生後未深入查明相關人員之違失，進行

澈底檢討改進及懲處作為，實有嚴重違失。  

(一)陸軍司令部103年11月13日國陸授教字第103000620

2號令頒「陸軍戰車駕駛訓練教範」第03051「陡坡」

章節之「注意」規定明載：「經過下坡路段前應詴

踩煞車，如無法達到750~900psi或狀況不良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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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停車，待修復後再行前進。」第03023「環場

練習」規定：「接近左（右）轉彎道時，降低車速

至10哩/時以下，……待戰車進入左（右）方橫向道

路時，車身應與道路方向平行。」第03037「橋樑

通過」規定：「行駛過長橋時，應集中目力注視橋

面前方，並靠近車道中央行駛。」第03039「彎路

駕駛」規定：「彎路駕駛時頇瞭解路幅、路況與交

通狀況，判斷道路彎度之曲度半徑，以掌握轉向時

正確之位置與時機。」 

(二)依據國防部105年度「聯勇操演綱要計畫」，陸軍裝

甲○旅於 105年 7月 17日至 8月 28日執行 6週聯勇

105-7、8號操演。8月16日操演（為訓測第5週）由

萬應公大地坪停車場出發，沿訓場西路-網紗溪橋-

貓坑路至仁壽板牆實施射擊，10時5分實施營、連實

彈測考後，該旅戰車第○營第○連6輛CM11戰車欲

機動至仁壽山訓場萬應公大地坪。10時30分行經網

紗溪橋時，第5輛CM11戰車翻落橋下，車上5名乘員，

除駕駛楊炎霖（24歲）上兵自行脫困外，餘車長吳

○○中尉（24歲）、安全軍官陳○○上士（30歲）、

裝填手張○○一兵（23歲）及射擊士陳○○下士（24

歲）等4人均受困車內，迄11時20分救出後送醫搶救，

均終告不治死亡。  

(三)連長李永皓對於下屬反映煞車異常時處置失當：  

1、駕駛楊炎霖於屏東地檢署訊問時稱：其於行駛途

中，曾兩度向車長吳○○中尉反映煞車異常，壓

力磅數不夠等語。楊炎霖所屬連隊連長李永皓

（第1車車長）於屏東縣警察局詢問時亦稱：5號

戰車車長吳○○確曾向其報告該車煞車異常，伊

當時有詢問5號戰車車長吳○○「還可以嗎？」，

吳○○回答「應該可以」，所以才沒有下停止動

作的指令等語。4號戰車駕駛顏○○、車長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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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6號戰車車長劉○○均於屏東地檢署及屏

東縣警察局證稱有聽聞5號戰車車長吳○○向連

長反映煞車異常等語。連長李永皓於105年8月21

日在屏東地檢署偵訊時稱：「（問：5號戰車跟你

說煞車有問題，是在什麼時候的事情？）5號戰

車到了坡頂有用民用型無線電跟我說，在過來時

煞車壓力不足。」連長李永皓在坡頂上獲悉5號

戰車煞車壓力不足時，依前揭「陸軍戰車駕駛訓

練教範」所載，戰車駕駛遇有經過下坡路段前應

詴踩煞車，如無法達到750~900psi或狀況不良時，

應立即停車，待修復後再行前進。李永皓連長於

屏東縣警察局詢問時坦承：「正常來講是該停下

來檢修，但是因為那條路很小，後面還有很多車

要過，所以我就詢問他們車輛狀況，評估是否可

以繼續前行，因為車長回報還可以，所以我判斷

車輛可以回到出發點。」嗣本院於106年4月21日

詢問時坦承：「車長吳○○回報異常，我問是否

還可以行駛，沒有問壓力值數據」等語。陸軍裝

甲兵訓練指揮部指揮官李○○少將於本院詢問

時亦表示：「依教範規定應該停車」。 

2、上開證據顯示，5號戰車駕駛楊炎霖在坡頂曾兩

度向車長吳○○中尉反映壓力磅數不夠煞車異

常，吳○○向連長李永皓報告煞車異常後，本應

依「陸軍戰車駕駛訓練教範」規定，向駕駛詢問

煞車壓力數值為何，如無法達到750~900psi或狀

況不良時，應立即停車，待修復後再行前進，卻

僅詢問車長吳○○得到「應該可以」回答後，即

下達慢慢開繼續前行之指令，顯有失當。  

(四)楊炎霖駕駛戰車有疏失： 

1、本件事故經屏東地檢署委託汽車修理公會鑑定

及檢察官現場勘驗為動、靜態測詴結果，該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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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速箱、煞車及履帶運轉等系統以及所屬相關

機械組件，均無明顯異常，亦無足以造成影響煞

車功能之滲油情形，在煞車壓力僅剩200psi時仍

有煞車作用，故事故原因可排除「機械故障」。  

2、地檢署認為楊炎霖操縱戰車有下列疏失：其駕駛

5號戰車至斜坡坡底時，因恐碰撞停在網紗溪橋

上之4號戰車，遂將原本要左轉方向往右修正，

導致5號戰車已超過可順利左轉之位置。其本應

倒車重新修正左轉角度，卻直接左轉，又因踩油

門左轉時又同時踩煞車，導致左轉力道不足，造

成左轉角度不足，致戰車右側履帶輾壓到橋面上

西側第4座護欄，楊炎霖未能及時察覺，進而接

續輾壓到第5座護欄，致使戰車右前端陷落在網

紗溪橋外。此時楊炎霖本應停止任何動作使戰車

安然停在原地，或立即將戰車倒退駛離護欄，卻

錯誤選擇將檔位打入空檔（N檔），採取踩踏油門

往左原地轉向之方式，造成戰車瞬間以逆時鐘往

橋面外擺動，戰車右後方陷出橋面外，因而重心

不穩往右翻落網紗溪。 

3、經查楊炎霖於104年3月10日至同年5月15日期間

於陸軍裝甲兵訓練指揮部完成CM11戰車駕駛訓

練合格，領有戰車駕駛訓練結業證書。其於105

年8月16日聯勇操演結束駕駛5號戰車返程途中，

雖遇煞車異常情事，惟已將戰車安全駛至斜坡坡

底。其欲左轉進入網紗溪橋時，依陸軍戰車駕駛

訓練教範規定，車身應與道路方向平行，於行駛

過長橋時，應靠車道中央行駛，復應注意戰車轉

向幅度與油門動力大小有關，左轉時不應同時踩

踏煞車致箝制油門動力，及應注意車前狀況，並

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楊炎霖於本院詢問時，

對於起訴書所載其駕駛戰車至斜坡坡底時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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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可順利左轉之位置、未倒車直接左轉、踩油門

左轉時又同時踩煞車、戰車右側履帶輾壓到2座

護欄、將檔位打入空檔（N檔）、踩踏油門往左原

地轉向、戰車重心不穩往右翻落網紗溪等事實均

不爭執，其於屏東地檢署訊問時辯稱：「在下坡

有速度的情況下，突然打倒退檔可能會導致輪出

軸斷裂，會造成戰車整個失控繼續往前衝」等語，

另於本院詢問時辯稱：「車子在往前行的時候沒

辦法煞車打倒車檔，輸出軸承會斷掉，斷掉車子

會沒辦法控制」等語。惟檢察官所起訴之駕駛疏

失，均係戰車已經安全下坡行駛至坡底後，從坡

底左轉上橋以及在橋面上行駛之行為，自無楊炎

霖所稱在下坡中不能打倒退檔情事。又楊炎霖於

本院詢問時辯稱：「在下第1個較緩斜坡的時候，

因為煞車異常，我是利用轉向方式煞車減速停住，

檢查壓力表是200psi，後來到事發較陡的斜坡坡

頂時，我有再檢查1次，仍是200psi。當時的煞車

力是不合標準的，煞車我有踩著，但車子並沒有

停下來。」惟據屏東地檢署檢察官請軍方提供同

型戰車並擇定與該斜坡坡度相近之斜坡進行測

詴，顯示在煞車壓力200psi情況下，戰車亦可以

在斜坡上煞停，煞停距離為7.5~13.3公尺（詳見

起訴書第87頁載述）。另連長李永皓於本院詢問

時稱：「如果速度不快的話，輕踩煞車是可以慢

慢停」，旅長黃○○稱：「依楊炎霖剛才講踩煞車

還停不下來的話，不頇踩油門仍可以靠下坡的速

度轉向；若煞車踩著再轉向，是能更容易停下來。」

故楊炎霖上開辯詞顯無可採。屏東地檢署亦為相

同之認定，將其以涉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

項第5款、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等

罪嫌，提起公訴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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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105年8月16日陸軍裝甲○旅CM11戰車演習，

第5輛戰車翻落網紗溪，除24歲駕駛楊炎霖脫困外，

24歲車長、30歲安全軍官、23歲裝填手及24歲射擊

士均溺斃溪中。楊炎霖在坡頂經由車長吳○○向連

長李永皓報告煞車異常，李永皓未詢問煞車壓力數

值查明是否已達應依規定停車待修狀況，即下達繼

續前行指令，顯有失當。本件事故經屏東地檢署委

託鑑定及現場勘驗測詴結果，認為事故原因可排除

「機械故障」，楊炎霖對本件事故有駕駛戰車超過

可順利左轉位置、未倒車直接左轉、踩油門左轉同

時踩煞車、戰車右側履帶輾壓2座護欄、將檔位打

入空檔而非倒車檔、踩踏油門往左原地轉向等疏失，

致生本件事故，經該署以其涉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

條第1項第5款、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死

等罪嫌提起公訴，核有違失。陸軍司令部未於事故

發生前嚴格訓練戰車人員之緊急應變能力，於事故

發生後未深入查明相關人員之違失，進行澈底檢討

改進及懲處作為，實有嚴重違失。  

三、陸軍司令部明知無線電通訊裝備為戰車指揮、掌握之

重要手段，其現有戰車之制式通訊裝備效能欠佳，容

易受到天候、地形等影響，卻未積極提升裝備性能，

且容許車長以其自購未經品質驗證之民用型無線電

作為備援手段，致使CM11戰車墜溪事故之車長吳○

○在往網紗溪橋下坡行駛時，雖用民用型無線電呼叫

前方第4輛戰車車長張○○儘速將戰車往前開，張○

○卻因通訊不良而未收到訊息，顯有疏失。  

(一)經查，105年8月16日陸軍裝甲○旅CM11戰車墜溪前，

曾發生通訊不良情事。CM11戰車墜溪事件發生後，

該旅戰車第○營第○連三等士官長王○○於屏東

縣警察局詢問時稱：「我（第3輛戰車車長）當時有

聽到第5輛CM11戰車車長中尉吳○○使用（民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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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電呼叫前方第4輛戰車車長中士張○○儘速將

戰車往前開，我回頭時看見第5輛戰車從斜坡上往

網紗溪橋下坡行駛，上橋前戰車右前方履帶先碰撞

到橋墩，然後戰車就翻覆網紗溪橋下，我就立即使

用民用型無線電回報上尉連長李永皓有戰車翻落

溪裡面。」惟該連中士張○○（第4輛戰車車長）

於屏東地檢署偵訊時稱：「（問：你在你的戰車下斜

坡之後，你在民用無線電是否有聽到說5號戰車車

長要你將車輛往前開？）沒有。」該連中士劉○○

（第6輛戰車車長）於屏東地檢署偵訊時稱：「（問：

5號戰車要進入橋面時，你是否有聽到5號戰車車長

從無線電喊說叫4號戰車往前？）我沒有聽到。」  

(二)本院詢問：「陸軍裝甲○旅戰車第○營第○連CM11

戰車車長另外自購民用型無線電之緣故？陸軍司令

部是否鼓勵戰車車長另外自購民用型無線電？現有

制式通訊裝備品質能否再提升？」陸軍司令部答復

稱：「無線電通訊裝備為戰車指揮、掌握之重要手段，

單位考量聯訓基地訓場地形起伏較一般訓場大，基

於安全管制複式作為，確保指揮掌握及訓練中更能

維護安全，故除使用制式通訊裝備外，戰車車長亦

攜帶民用型無線電作為備援手段。」該連上尉連長

李永皓於本院詢問時稱：「民用型無線電是我們戰車

車長自購的，型式不同，價格大約1,000元，因制式

通訊裝備容易受到天候、地形等影響。民用型無線

電耳機從耳朵處拉線出來，麥克風別在領口邊，所

以同時間可以聽車裝及民用型無線電2個系統。民用

型無線電最主要是作為備援的手段，因為在聯勇基

地地形比較複雜，所以我們會帶著民用型無線電，

正常來講，我們都是用車裝無線電。」該部戰訓處

少將處長景○○於本院詢問時稱：「CM11通信機的

管制跟使用都有律定相關的規定，1台戰車4個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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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通話系統只有車內乘員才聽得到，只要撥到車

內通話，不會干擾其他車子；排長如果要掌握4輛車，

可以撥到排的無線電網，不會干擾到其他各排；連

長找排長，有連的通訊網，不會影響到各車跟各排，

這是通訊紀律，通訊網的網呼都非常嚴謹。民用型

無線電只是安全的複式裝置，聯勇基地地形起伏很

大，所以是作為備援使用，安全防護之用，對國軍

制式裝備不會有太大問題，但我們並不鼓勵使用民

用型無線電。」國防部參謀本部中將副參謀總長季

○○於本院詢問時稱：「戰車的通訊裝備是可以改良

跟提升品質，畢竟該型戰車使用時間已蠻久，因為

三軍聯訓基地地形非常複雜，部隊長為了戰車安全

考量，求好心切自購民用型無線電作為備援。」因

此，現有CM11戰車制式通訊裝備品質欠佳，致本案

第5車車長吳○○於墜溪前之緊急時刻，竟捨棄制式

通訊裝備不用，反而選擇自行採購的民用型無線電

作為主要通訊管道，無奈被呼叫者（第4車車長張○

○）卻未聽到相關訊息，足證戰車車長自購未經品

質驗證的民用型無線電作為複式安全備援並非恰當，

且制式通訊裝備與民用型無線電兩者間，亦有互相

干擾之虞。 

(三)綜上，陸軍司令部明知無線電通訊裝備為戰車指揮、

掌握之重要手段，其現有戰車之制式通訊裝備效能

欠佳，容易受到天候、地形等影響，卻未積極提升

裝備性能，且容許車長以其自購未經品質驗證之民

用型無線電作為備援手段，致使CM11戰車墜溪事故

之車長吳○○在往網紗溪橋下坡行駛時，雖用民用

型無線電呼叫前方第4輛戰車車長張○○儘速將戰

車往前開，張○○卻因通訊不良而未收到訊息，顯

有疏失。 

綜上所述，金防部CM21裝甲運兵車於104年11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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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執行戰備返防任務途中發生2死墜湖事件，陸軍司令部

於金門地檢署查無他殺嫌疑將案件簽結後，未再深入探

究釐清，致使肇事原因迄今未明，無法作成訓練教材案

例，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嗣105年8月16日陸軍裝

甲○旅CM11戰車演習墜溪4死1傷事件，5號戰車駕駛楊

炎霖在坡頂經由車長向連長李永皓報告煞車異常時，連

長未詢問煞車壓力數值查明是否已達應依規定停車待修

狀況，即下達繼續前行指令，顯有失當。楊炎霖則有駕

駛戰車超過可順利左轉位置、未倒車直接左轉、踩油門

左轉同時踩煞車、踩油門往左原地轉向等疏失，經屏東

地檢署提起公訴在案。而陸軍司令部未於事故發生前嚴

格訓練戰車人員之緊急應變能力，事故發生後亦未深入

查明相關人員之違失，進行澈底檢討改進及懲處作為。

另陸軍司令部明知無線電通訊裝備為戰車指揮、掌握之

重要手段，其現有戰車之制式通訊裝備效能欠佳，容易

受到天候、地形等影響，卻未積極提升裝備性能，容許

車長以其自購未經品質驗證之民用型無線電作為備援手

段，均核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24條規定提案糾正，移

送國防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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